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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现

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并经电话确认送

达。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表决董事

６

人，通讯表决董事

５

人。 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现公司董事会提名汪南东、吴捷、吕兆民、伍杏媛、叶健华、傅丰国、陈

烁等七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马达、冯则坤、林妙玲、赵华等四人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以上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经查证，公司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公司第一届全体独立董事对换届选举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经核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

胜任所任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

罚的情形，一致同意将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名单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本议案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须经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将公司董事候选人名单

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了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１

〕

３０

号）的最新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进

行了重新修订，新制定《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正式执行，原制度同时废止。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本议案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简称天职国际）创立于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总部北京，是一家专注于会计

与审计服务、管理咨询、税务的专业机构，拥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国有特大型企业审计业务，金融相

关审计业务，会计司法鉴定以及

Ｈ

股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等执业资格。

２０１０

年，天职国际实现业务收入

５．１６

亿元，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百强事务所排行中位列第

１２

位。

天职国际是

Ｂａｋｅｒ Ｔｉｌｌ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全球第八大会计公司）中国唯一成员所，拥有专业人员

１８００

余

人，其中注册会计师

６１７

人。 公司实行一体化管理模式，是一家机构设置合理，内部治理科学，专业分工精

细，服务品质卓越，符合现代化企业集团会计与审计服务要求的会计师事务所。

现公司与天职国际达成初步意向，审计费用为

６０

万元。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８

《关于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作为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一和议案三。 股东大会具体召

开时间、地点、审议事项等事宜请以公司董事会书面通知及公告为准。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０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

备查文件：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汪南东，男，

１９５３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１９７７

年进入江门市粉末冶金厂，

１９８４

年

３

月‐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任副厂长，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任厂长， 自

１９９４

年江门市粉末冶金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该推荐候选人持有公司

３８．７８％

的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未有关

联关系，与公司副总经理汪彦是父子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吴捷，男，

１９５９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工程师。

１９７５

年进入江门市粉末冶金厂工作，曾任公司厂长

助理、销售部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研发中心主任、品质保证部经理。

该推荐候选人持有公司

５．４９％

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并不存在关

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吕兆民，男，

１９６０

年生，中国国籍，大学学历，浙江大学合金材料专业。

１９８３

年进入江门市粉末冶金厂

工作，历任研发中心主任、副总经理，现任公司材料开发总工程师。

该推荐候选人持有公司

３．７７％

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并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伍杏媛，女，

１９６１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助理会计师。

１９８４

年进入江门市粉末冶金厂工作，至今历

任财务部会计员、副科长、科长，现任公司财务部经理。

该推荐候选人持有公司

２．１３％

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并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叶健华，男，

１９６８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

１９９２

年进入江门市粉末冶金厂工作，历任车

间技术员、车间主任、分厂厂长、部门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该推荐候选人持有公司

０．９９％

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并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傅丰国，男，

１９７１

年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

２００６

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１９９５

年

‐

２０００

年， 先后任职于法国里昂信贷银行、 华一银行以及香港大新银行高级信贷经理和资深信贷分析专

家；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在德国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ｅｒｇｅｒ

管理咨询公司担任资深金融咨询顾问，负责收购兼并等金融

咨询服务；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担任

Ｈｅｒｍ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执行副总裁；

２００６

年

‐

２００７

年任天增地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任安牧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

负责中国地区各类项目的直接投资；

２００９

年进入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直接投资事业部投资总

监。

该推荐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

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陈烁，男，

１９７８

年生，中国国籍，注册税务师，

２００１

年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管理学硕士。

２００２

年

－

２０１０

年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税务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今，任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经理。

该推荐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

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独立董事候选人

马达，男，

１９５６

年生，中国国籍，大学学历。

１９８２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固体物理专业，

１９８３

年开始

从事磁性材料、磁性薄膜、软磁材料、稀土永磁材料及器件研发工作，

２００４

年至今从事磁性材料行业协会

工作。现任磁性材料与器件行业协会秘书长、中国电子学会应用磁学分会副秘书长、全国磁性元件与铁氧体

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信息产业部磁性材料与器件情报网网长、《磁性材料及器件》主编、中国西

南应用磁学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通过深交所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

该推荐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

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冯则坤，男，

１９５１

年生，中国国籍，教授、博士生导师。

１９７４

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无线电二系磁性材料

与器件专业。现任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电子学会应用磁学学会委员、全国磁性元件与铁氧体材料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电磁兼容性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客座教授、《磁性材料及器件》杂志编委、《国际电子

变压器》杂志编委、《信息记录材料》杂志编委。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通过深交所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

该推荐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

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林妙玲，女，

１９７７

年生，中国国籍，法学硕士，律师。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就职于北京市通商

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先后任实习律师、律师、负责人（律师）；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今就职于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深圳分所，任合伙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通过深交所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

该推荐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

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赵华，女，

１９６４

年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房地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８

年

于广东江门新会新城区建设指挥部担任科员，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在广东江门新会方圆会计师事务

所就职，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今在江门市红叶会计师事务所任审计部门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通过证监会与复旦大学

联合举办的独立董事培训班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在江门甘蔗化工厂 （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该推荐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

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０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作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职国际）为公司提供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服务，审计费为

６０

万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简称天职国际）创立于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总部北京，是一家专注于会计

与审计服务、管理咨询、税务的专业机构，拥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国有特大型企业审计业务，金融相

关审计业务， 会计司法鉴定以及

Ｈ

股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等执业资格。 天职国际是

Ｂａｋｅｒ Ｔｉｌｌ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全球第八大会计公司）中国唯一成员所，拥有专业人员

１８００

余人，其中注册会计师

６１７

人。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董事会聘请审计机构的决定合理且决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天职国际具备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因此，同意聘请天职国际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同意公司本次董事会的表决结果，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０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现场

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其中

２

人进行现场表决，

１

人进行通讯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秀芬女士主持。 全体监事以记名

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意选举钟彩娴、黄秀芬为第二届股东代表监事（监事

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并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３

票，其中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

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附件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钟彩娴：女，

１９６７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１９８５

年进入江门市粉末冶金厂，至今历任总经办主任、采

购部经理、等方性永磁铁氧体制造部经理，现任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推荐候选人持有公司

０．４６％

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并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秀芬：女，

１９６７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工程师。

１９８５

年进入江门市粉末冶金厂，至今历任质检科

长，品质保证部经理、湿压事业一部经理，现任公司质量体系管理者代表、湿压二部经理。

推荐候选人持有公司

０．２２％

的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并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０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星期五） 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江门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金瓯路

３５９

号江门江益磁材有限公司多功能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５．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会议表决；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２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已满，现公司董事会提名汪南东、吴捷、吕兆民、伍杏媛、叶健华、傅丰国、陈

烁等七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马达、冯则坤、林妙玲、赵华等四人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从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对本议案中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的审议表决分别进行。

议案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已满，现公司监事会提名钟彩娴、黄秀芬为第二届股东代表监事。

议案三、《关于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实行累积投票制。所谓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

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监

事候选人的简历已披露在相应的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中。

三、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方式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

２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３

）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股东须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式样附后），并附身

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以便登记确认（信封须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星期三）、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期四） 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公司证券部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龙湾路

８

号办公楼三楼 邮编：

５２９０００

４．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

续。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本次股东大会联系人：周战峰 梁丽 陈胜辉 郭维娜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０－３５０６０７７ ３５０６０７８ ３５０６０９９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０－３５０６１１１

３．

若有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附：

１

、《股东参会登记表》

２

、《授权委托书》

附件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 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电子邮箱：

股东账号： 联系地址：

持 股 数： 邮 编：

附件二：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下称“受托人”）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本公司（本人）的表决权。

委托人（身份证号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一以及议案二的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请在

表决意见中填写表决权数；对议案三的审议则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 案

表决意见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姓名 表决权数

１

议案一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汪南东

吴捷

吕兆民

伍杏媛

叶健华

傅丰国

陈烁

独立董事候选人姓名 表决权数

马达

冯则坤

林妙玲

赵华

２

议案二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监事候选人姓名 表决权数

钟彩娴

黄秀芬

３

议案三 《关于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作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回避或弃权

如委托人无在本授权委托书中就上述议案表明委托人的表决意见的，则委托人在此确认：委托人对受

托人在此次股东会上代委托人行使表决权的行为均予以确认。

受托人无转委托权。 本委托书有效期至委托事项完结为止。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２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０３４

号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

事。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

８

位董事分别通过通讯或现场等方式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进行了表

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整体加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并设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将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主体为客户服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续聘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鉴于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参与公司审计工作相关的专业人士已转入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同时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业务审计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

能力，能够胜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为保持公司外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同

意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审计工作。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备案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实施完毕，由此公司股本已发生变化，公司现对原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第六条由原来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４

，

２１４．１６２４

万元。 ”

现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４

，

４７８．４１１１

万元。 ”

（二）《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由原来的：“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４

，

２１４．１６２４

万股，均为普通股。 ”

现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４

，

４７８．４１１１

万股，均为普通股。 ”

《公司章程》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选举赵友永先生、杨海洲先生、叶子瑜先生、曾文先生和任斌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简历附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选举李进一先生、程昆先生、刘佩莲女士和高符生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后）。

按照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０

：

３０

在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林路

９

号广电运通行政楼二楼

２０６

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证券

时报》上的临时公告。 ）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附件：简历

１

、赵友永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广州无线电厂财务处副处

长、处长、副总会计师，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裁、董事长，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董事长。现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广电房地产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穗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广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安费诺电子通信有限公司、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广电计量检

测股份有限公司及深圳广电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赵友永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现持有本公司

１１

，

５５２

，

０６０

股股份；与

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２

、杨海洲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曾任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副总裁，广州海格通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广州海格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任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广州广电房地产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及广州广电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

杨海洲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现持有本公司

１９３

，

０５１

股股

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３

、叶子瑜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国营

７５０

厂技术工艺科助理

工程师，海华电子企业（中国）有限公司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拓展部经理、总工程师，广州科苑电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广州无线电集团军工通讯总公司总工程师，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深圳广电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支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州穗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广电运通国际有限公司及广州市龙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叶子瑜先生为本公司董事、总经理，现持有本公司

３

，

４６６

，

９１８

股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４

、曾文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出生，拥有新西兰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福建建筑工程专

科学校教师，福建实达电脑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广州文东电子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吉山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市

场总监，长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华南区总监，深圳奥尊电脑公司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

子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副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曾文先生为本公司董事，现持有本公司

３

，

９０８

，

９１８

股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５

、任斌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经济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

估师，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曾任新疆独山子石化总厂物业公司财务科主办会计，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信息部副部长、部长、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董

事会秘书。

任斌女士为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未持有广电运通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６

、李进一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副教授，律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授予的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助教，暨南大学经济法学系讲师，暨南大学

ＭＢＡ

教育中心副教

授。 现任暨南大学企业管理系副教授，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广东同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东骏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进一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７

、程 昆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出生，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授予的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曾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员、讲师、副教授，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现

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与法学学院院长，广州市风行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及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程昆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８

、刘佩莲女士，中国香港籍，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授予的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曾任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副主任会计师，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顾问，武

汉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顾问、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及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刘佩莲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９

、高符生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出生，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授予的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曾任广州市纺织品公司、广州万宝进出口公司主管会计，广东天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

总经理，广州市人民政府汽车工业办公室资金处处长，广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财审处处长，骏威汽车有限公

司（香港）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现任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主席。

高符生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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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

事。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

３

位监事分别通过通讯或现场等方式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进行了表

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整体加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并设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将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主体为客户服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公司续聘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鉴于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参与公司审计工作相关的专业人士已转入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同时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业务审计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

能力，能够胜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为保持公司外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监事会同

意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审计工作。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选举祝立新先生、杨永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祝立新先生为控股股东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推荐，杨永明先生为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推荐，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共

３

名）的二分之一，且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附件：简历

１

、祝立新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曾任广州无线电厂广电部会计，广州

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室副主任、财务部副部长、部长、总裁助理，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现任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部长。

祝立新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部长，现持有本公司

６０６

，

９３４

股股

份；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２

、杨永明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政工师。 曾任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团

委副书记、团委书记。 现任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监事、工会副主席、审计监察部副部长、纪委副书

记。

杨永明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监事、工会副主席、审计监察部副部长、纪

委副书记，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２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６

号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

期四）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已经审议通过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１０

：

３０

；

４

、会议地点：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林路

９

号广电运通行政楼二楼

２０６

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星期四）。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３．１

选举赵友永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３．２

选举杨海洲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３．３

选举叶子瑜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３．４

选举曾 文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３．５

选举任 斌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４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４．１

选举李进一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４．２

选举程 昆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４．３

选举刘佩莲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４．４

选举高符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５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５．１

选举祝立新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５．２

选举杨永明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特别强调事项：

１

、第二项议案应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票

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２

、第三、四、五项议案分别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根据《公司章程》和《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具体如下：

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股东所持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

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即股东所持的每一有效表决权股份拥有与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或监事）

总人数相同的投票权，股东拥有的投票权等于该股东持有股份数与应选董事（或监事）总人数的乘积，股东

可以用所有的投票权集中投票选举一位候选董事（或监事），也可以将投票权分散行使、投票给数位候选董

事（或监事），最后按得票的多少决定当选董事（或监事）。

３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资料将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尚待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进行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会议审议提案的主要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刊登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和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的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委托人身份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星期一）、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００

；

６

、登记地点：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林路

９

号广电运通行政楼六楼公司证券部，信函请注明“股东大

会”字样；

７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

２０

分钟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有关股东身份证明文件，以便验证入

场；

８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任 斌、王 英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２１８８５１７

、

０２０－８２１８８９００

联系传真：

０２０－８２１８８５１７

邮 编：

５１０６６３

五、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股东的费用自理。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在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

科林路

９

号广电运通行政楼二楼

２０６

会议室召开的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

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赞成票数

（累积选举非独 立 董 事 表 决 权 总 数 ：

（股东所持股份）

×５ ＝

票）

（

１

） 赵友永

（

２

） 杨海洲

（

３

） 叶子瑜

（

４

） 曾 文

（

５

） 任 斌

４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赞成票数

（累积选举独立董事表决权总数： （股东所

持股份）

×４ ＝

票）

（

１

） 李进一

（

２

） 程 昆

（

３

） 刘佩莲

（

４

） 高符生

５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

案》

赞成票数

（累积选举监事表决权总数： （股东所持股

份）

×２ ＝

票）

（

１

） 祝立新

（

２

） 杨永明

（注：请对议案

１

、

２

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三者

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议案

３

、

４

、

５

表决事项分别采用累积投票制，股东应在委托

书上注明其所持公司股份数、累积投票表决权总数，即最高限额。 每位股东所投的董事、独立董事或监事选

票数不得超过其累积投票数的最高限额，否则该选票为无效委托；如果选票上的投票总数小于或等于其合

法拥有的有效投票数，该选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 托 人 签 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 托 日 期：

注：法人股东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1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222

证券简称：福晶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6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新厂房已于近期投入使用，公司已搬迁至新厂房办公，现将新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福州软件园

F

区

9

号楼福晶科技园

邮政编码：

350003

联系电话：

0591-83770347

、

83719323

传 真：

0591-83719323

公司注册地址不变。

特此公告。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附：公司新厂房地址示意图：

证券代码：

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2011-036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2011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

中国银泰

"

）关于部分股权解押及

质押的通知，获悉：

中国银泰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下称

"

浦发银行北京

分行

"

）的我公司

7500

万股流通股股票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下称

"

证券登记公司

"

）到期解押。 中国银泰于同日将上述股票质押给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用于取得银行贷

款，质押期限为一年，相关质押手续已在证券登记公司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103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接到本公司副总经理张群蓉女士、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范雪峰先生通知，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张群蓉女士以自有资金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

12

月

26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本公司股票共计

48,600

股，成交均价

7.19

元

/

股，范雪峰先生以自有资金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本公司股票共计

30,000

股，成交均价

7.20

元

/

股，上述股份

均按规定要求锁定。 本次增持后，张群蓉女士共持有本公司股票

158,851

股，范雪峰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票

52,500

股。

上述人员本次购买股票的行为符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953

证券简称：

ST

河化 公告编号：

2011-040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25

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

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认真研究，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415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

2011-046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接到股东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函告， 获悉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将持

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中的

1950

万股（占总股本的

2.0%

，该公司共持有本公司

438401073

股，占总股本

的

44.90%

）质押给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上述股权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

截至目前，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2389185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47%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我公司承诺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6

日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

000932

公告编号：

2011-67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

1

、 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9:30

2

、 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222

号华菱园主楼

3

、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4

、 主持人：公司董事李建国先生

5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126,151,446

股，占公司总股份

3,015,

650,025

股的

70.5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1

、关于开展以售后回租方式融资的议案

为拓展新的融资渠道，公司拟与金融租赁公司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

30-50

亿元，期限

5-8

年，所筹集的

资金仅用于流动资金周转，禁止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公司授权经理层办理相关手续并具体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2,114,136,36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99.43%

；反对

12,015,083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股份的

0.57%

；弃权

0

股，通过了该议案。

2

、关于公司出售华菱大厦办公楼的议案

鉴于公司己于

2011

年

10

月份搬到新办公楼办公，目前老办公楼处于闲置状态。 为盘活资产，同意公司将老

办公楼出售给华菱集团。 经协商，转让价格以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为准。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

[2011]

第

0270

号），截止

2011

年

10

月

31

日，老办公楼账面价值为

1334.13

万元，评估价值为

4925.78

万元，评估溢价

269.21%

。 即此次老

办公楼的转让价格为

4925.78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19,590,57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回避表决

1,

206,560,875

股，通过了该议案。

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办公地址变更，现拟对《公司章程》第五条相应修订如下：

第五条 公司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222

号华菱园主楼，邮政编码：

410004

。

表决结果：同意

2,126,151,4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该

议案。

4

、关于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用

43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2,126,151,4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该议案。

5

、关于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负责

2011

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并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聘期一年，审计费用

5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2,126,151,4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0571

证券简称：新大洲

A

公告编号：临

2011-039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新大洲

A

（证券代码：

000571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1

年

12

月

22

日、

12

月

23

日和

12

月

26

日）跌幅达到异动标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告如下。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3

号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第二条要求，经与本

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其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必要核实，公司说明如下：

1

、近日本公司公告关于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枣矿集团

"

）拟依据资产评估结果作

为定价依据，通过受让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大洲投资

"

）持有的子公司

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五九集团

"

）部分股权（具体比例待评估后确定），

受让上海蓝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蓝道公司

"

）持有的五九集团

14.12%

的股权，并根据评估结果

增资五九集团达到持有其

49%

股权；根据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由枣矿集团对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大洲能源

"

）增资，达到持有新大洲能源

50%

的股权。 上述交易和增资过程中，其

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和增资权。

除上述拟进行的交易进展信息外，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日本公司注意到网络媒体有如下传闻需说明

（

1

）有网络媒体中说本公司股票下跌是

"

因枣矿集团向旗下子公司注资方案低于此前预期中的借壳上

市

"

。 本公司除上述公告中提到的交易方案外，从未与枣庄集团谈及借壳上市问题，双方的合作属于在煤炭

能源产业的务实合作，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公司煤炭能源产业的长远发展。

（

2

）有网络媒体中说

"

新大洲

A

初步测算，枣矿集团本次入股将耗资

6.81

亿元左右，出资额占公司上市

公司净资产比例达到

48.93%

，尚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

，此提法有误。

本公司在公告中详细说明了测算依据和方法。 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

出售的

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净资产

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为准

"

。 测算表中提到的

6.8149

亿元，是根据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按

照相关规定提取的相应指标，而非交易价格，同时，也不包括蓝道公司转让的股权部分。 也就是说本公司和

新大洲投资拟转让的五九集团股权若为

30%

，对应的账面净资产

2.3149

亿元。具体交易价格需在资产评估

结果完成后，以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作为定价依据。

除上述需说明事项外，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经向公司管理层核实，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4

、上述相关信息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告。 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及赵序宏先生

没有买卖公司股票。

5

、经向公司董事会核实：除上述信息外，没有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

事项。

6

、截至目前公司经营业绩未出现大幅增减，也未出现亏损。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拟进行的交易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

3

、经本公司财务部门测算，预计本公司

2011

年度净利润较上年度同期不会发生大幅变动，未达业绩

预告标准。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081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2011-048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取得了

6

项实用新型专利，并获得了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具体如下：

1

、 木质饰面板拼缝接口结构

2

、 以地弹簧为转轴的木质门

3

、 装有暗藏闭门器的木质门

4

、 气压弯管机

5

、 石材饰面阳角拼接结构

6

、 木质门合页安装紧固结构

以上专利证书的取得有利于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有利于公司发挥自主创新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公司简称：天山纺织 股票代码：

000813

公告号：

2011－038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21

日， 公司发布关于获批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

1710

万元产业发展扶

持资金的复牌公告（公告号：

2011－037

）。

2011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已收到上述全部款项。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7

日


